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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
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 屏東縣104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目標：
(一)持續輔導團員及教師自我增能成長、強化輔導員及教師性平課綱轉化
知能，落實性平課程教學實踐。
(二) 協助教師整理個人性別成長及教學經驗，並實踐於課堂。
(三) 發展有效教學、多元評量及差異化教學等整合型教學示例。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信義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團

四、實施內容
(一)辦理時間：104年7月6~8日(星期一~三)，共三日
(二)參加對象：各級學校教師，預計20人，60人次
(三)活動地點：屏東縣信義國小大門入口第一棟大樓的二樓簡報室
(四)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
	帶領者

	7/6 
(一)
	9:00~
12:00
	1.團體熱身活動：
（音樂、舞蹈與塗鴉）
2.看看鏡中人：性別的自我介紹（在團體中找一個跟自己最像的人，兩人一組，互相分享與性別相關的成長與教學經驗）。
3.再看鏡中人：性別的自我介紹（在團體中找一個跟自己最像的人，兩人一組，互相分享與性別相關的成長與教學經驗，再扮演對方，於團體中演出）。
4.分組：人數平均，分為三組。
	性平團成員

	7/6
(一)
	13:30~16:30

	1.性別調色盤
(A.在小團體中發下八開圖畫紙，成員以手指塗上顏料或黏上黏土，創作出代表目前自我的抽象樣貌
B.小團體分享
C.重新再畫一張現在想要的樣子，抽象或具象皆可。
D.大團體分享與演出)
	性平團成員

	7/7
(二)
	9:00~
12:00
	1.理想的性別生活圖像──看見系統脈絡
(A.在小團體中發下全開的海報紙，剪下昨日作品的某一片段，張貼在大海報上。
B.將大海報上的個別部分串成一個故事，並探索故事背後的文化脈絡。
C.大團體分享)。
2.水中悠游──性別成長經驗自我探索
(A.在小團體中發下八開的海報紙，成員以水中生物分別代表原生家庭中的成員，畫出原生家庭的生活圖像。
B.小團體分享：
先分享原生家庭生活經驗，著重於探索每個家庭圖像中，水中生物的性別特質及交互影響。
C.水質與洋流──家中的隱形人：探索社會及文化中的性別結構對於個別家庭生活型態的影響。
D.大團體分享)。

	性平團成員

	7/7
(二)
	13:30~16:30
	性平教學劇場
(A.在小團體中討論成員的性別教學經驗與困境。
B.選定一個困難的教學情境並演出。
C.大團體演出：提出教學情境的小團體演出教學情境，另二組的成員試著扮演教師，嘗試不同的教學情境問體解決策略)。
D.NG再重來：重演一次較佳的版本)。
	性平團成員

	7/8
(三)
	9:00~
12:00
	教學示例—教學分享及發展教學示例
(A.在小團體中討論成功的性別教學策略與經驗。
B.小組設定一個成功的教學策略、情境並演出。
C.大團體演出：大團體成員扮演學生，提出教學情境的小團體挑選一人扮演教師，演出教學情境。
D.個別成員回到小團體中，發展及修正各自獨立的教學示例。)
	性平團成員

	7/8
(三)
	13:30~16:30
	1.有著故事的老師
(A.在小團體中探索自我的性別生活經驗及社會文化脈絡對於自己目前教學風格的影響。
B.大團體分享：
發下八開的圖畫紙，成員從大海報中剪下原先自己貼上的部分，象徵團體的分離；也以繪畫或黏貼、書寫的方式加入三日團體中習得的新元素，並於大團體中分享)。
2.自我意象雕塑
(A.在大團體中找一位最像自己的人，代表自己，並挑出幾位團體成員，分別代表自己已擁有及想擁有的個人特質及性別特質，具象雕塑出理想的自我意象。)
C.團體經驗分享、彙整與道別。
	性平團成員

	備案：
1. 扣押幸福、家好月圓、女生正步走、青春水漾、告別月事的女人
影片賞析及討論
2.分組玩扮家家遊
3.熱身活動：像女生一樣跑步、太空氣球組合活動



(五)其他說明事項：
請至教師在職進修網(http://inservice.edu.tw)報名研習。
五、認證： 
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18小時。
六、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學品質計畫經費」支應。
七、檢核回饋機制：
    小組發表、問卷 
八、預期效益
(一) 輔導員及教師能有效進行專業對話。
(二) 輔導員及教師性平課綱轉化知能提升，將性平意識實踐於教學中。
(二) 輔導員及教師能整理個人性別成長經驗，並願意進行書寫。

九、本計劃經核定後實施。

